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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综合测评实施办法 

“综合测评”是 2019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评审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是“一次

竞赛二级评审”工作中全国专家组评审工作的一部分。“综合测评”的具体办法如下： 

1．全国竞赛组委会委托各赛区竞赛组委会实施“综合测评”，并在全国专家组指导下

完成组织和评测工作，届时全国专家组将委派专家参加。 

2．综合测评的测试对象为赛区推荐上报全国评奖的优秀参赛队全体队员，以队为单

位在各赛区以全封闭方式进行，测试现场必须相对集中。 

3．综合测评采用设计制作方式，测评题目与评分标准由全国专家组统一制定，各队

设计制作时间统一为 8 月 19 日 8:00～15:00。 

4．综合测评使用的电路板及器件由全国竞赛组委会统一提供；电阻、电容等元件由

各赛区实验室准备。 

5．综合测评现场各队不能上网、不能使用手机。 

6．各队综合测评作品在测试完毕后必须统一封存在赛区，以备复评调用。 

7．“综合测评”评分及其最低分数线划定事宜由全国专家组负责，满分 30 分。超过

最低分数线的作品，按实际得分计入全国评审总分。 

8．综合测评需要的主要物品由全国竞赛组委会提前寄给各赛区组委会指定接收人，

所寄物品必须在 8 月 19 日 7:00 后拆封，拆封前需由全国专家组委派专家负责查验。 

8 月 19 日 7:30 综合测评题目将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各赛区指定接收人。题目下载打印

后复制，于 8:00 发给参加综合测评的各队。8 月 19 日 14:30 综合测评测试记录与评分表将

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各赛区指定接收人。 

8 月 19 日 15:00 综合测评参赛队设计制作结束后，各赛区组织的综合测评专家组立即

按综合测评题目和要求进行严格的测试与记录。各队需至少 3 名专家负责测试记录，并在

一张综合测评测试记录表上同时签名。 

8 月 20 日（以邮戳为准），各赛区组委会必须将各队的综合测评测试记录与评分表和

设计报告密封好用快递寄送或派专人报送全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详见

竞赛实施过程说明）。 

9．全国专家组委派专家要按照“综合测评实施办法”、“综合测评纪律与规定”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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